特急

关于进行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税负调查的通知

信基办[2004]001号

各有关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根据国务院部署，我部开展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税负调查、测算工作，请尽快组织本地集成电路企业认真填报有关数据（具体要求见表格填表说明）。

本次调查针对所有集成电路企业，不受限于该企业目前所属行业类别，只要生产集成电路产品的企业就需要填报。针对“集成电路产品”栏目的数据，与其他产品共同分担费用的，按照集成电路产品销售收入在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核算各项分摊费用。

时间要求：2004年5月10日前

联系人：张春生    陈凌虎    

E-mail:cs_zhang@sina.com

电话：010-68208007       

传真：010-68208017    68277286

通信地址：北京市万寿路27号院经济运行司

邮政编码:100846

本通知及表格请在电子发展基金网站网址：(http://www.itfund.gov.cn)下载并在网上填报，纸制文件快递到我部上述地址）。

特此通知。

                        二OO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税负调查表

（表一，内销）

税款所属时间：                            单位：万元

（2000、2001、2002、2003、2004年1－3月各一份，2004－2010年每年填报预计数）

	企业名称：

	纳税识别代码：

	主要产品类别：

在产业链中分工：制造、测试、封装、设计、其他（          ）

	项目
	序号
	全部应税货物及劳务
	其中：集成电路产品

	销售收入
	1
	
	

	产品成本
	2
	
	

	实耗原材料
	2.1
	
	

	其中：进口
	
	
	

	    其中免税进口
	
	
	

	设备折旧额
	2.2
	
	

	其中：进口设备折旧
	
	
	

	   免税进口设备折旧
	
	
	

	其中：非进口设备折旧
	
	
	

	工资
	2.3
	
	

	水、电等费用
	2.4
	
	

	销售毛利润
	3
	
	

	销售费用
	4
	
	

	管理费用
	5
	
	

	财务费用
	6
	
	

	进项税额
	7
	
	

	进项税额转出
	8
	
	

	销项税
	9
	
	

	应纳增值税
	10＝9－7＋8
	
	

	增值税税负
	11＝10/1*100
	
	

	按照销售收入3％计算的税款
	12＝1*3%
	
	

	已纳增值税
	13
	
	

	应退还的增值税
	14＝13－12
	
	

	已退还、批复退还增值税
	15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税负调查表

（表二，一般贸易出口）

税款所属时间：                            单位：万元

（2000、2001、2002、2003、2004年1－3月各一份，2004－2010年每年填报预计数）
	企业名称：

	纳税识别代码：

	主要产品类别：

在产业链中分工：制造、测试、封装、设计、其他（          ）

	项目
	序号
	全部应税货物及劳务
	其中：集成电路产品

	出口销售收入
	1
	
	

	产品成本
	2
	
	

	实耗原材料
	2.1
	
	

	其中：进口
	
	
	

	  其中免税进口
	
	
	

	设备折旧额
	2.2
	
	

	 其中：进口设备折旧
	
	
	

	   免税进口设备折旧
	
	
	

	其中：非进口设备折旧
	
	
	

	工资
	2.3
	
	

	水、电等费用
	2.4
	
	

	销售毛利润
	3
	
	

	销售费用
	4
	
	

	管理费用
	5
	
	

	财务费用
	6
	
	

	出口产品进项税额
	7
	
	

	出口退税不得抵扣税额
	9
	
	

	出口退税应退税额
	10
	
	

	出口退税实退税额
	11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税负调查表

（表三，进料加工贸易出口）

税款所属时间：                            单位：万元

（2000、2001、2002、2003、2004年1－3月各一份，2004－2010年每年填报预计数）
	企业名称：

	纳税识别代码：

	主要产品类别：

在产业链中分工：制造、测试、封装、设计、其他（          ）

	项目
	序号
	全部应税货物及劳务
	其中：集成电路产品

	出口销售收入
	1
	
	

	产品成本
	2
	
	

	实耗原材料
	2.1
	
	

	其中：保、免税进口
	
	
	

	设备折旧额
	2.2
	
	

	 其中：进口设备折旧
	
	
	

	   免税进口设备折旧
	
	
	

	其中：非进口设备折旧
	
	
	

	工资
	2.3
	
	

	水、电等费用
	2.4
	
	

	销售毛利润
	3
	
	

	销售费用
	4
	
	

	管理费用
	5
	
	

	财务费用
	6
	
	

	出口产品进项税额
	7
	
	

	出口退税不得抵扣税额
	9
	
	

	出口退税应退税额
	10
	
	

	出口退税实退税额
	11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填表说明：

⑴ 销售收入、出口销售收入均指不含增值税的销售收入。

⑵ 集成电路产品指按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可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即征即退政策的集成电路产品，企业要按照各种产品类型和销售方式等，根据销售收入比例计算相应项目。经税务部门认定的企业，集成电路产品按照税务部门已经认定的集成电路产品填报；未经认定的企业，企业根据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测算填报。针对“集成电路产品”栏目的数据，与其他产品共同分担费用的，按照集成电路产品销售收入在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核算各项分摊费用。

⑶ 表一中应退增值税税额：如果未经税务部门认定，企业可以填报自己根据政策规定计算的应退税税额，同时说明具体计算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和计算方法；如果已经税务部门认定，按照税务部门认定的产品填报。

⑷ 出口退税不得抵扣税额、出口退税应退税额按照国家出口退税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填报（但不抵扣内销产品的进项税和增值税）。

⑸ 内销产品增值税按照即征即退政策计算填写，不与出口产品免抵退政策合并计算；出口产品退税单独按照出口退税应退税额计算，不与内销产品的进项税和增值税进行抵扣，即出口产品与内销产品分开测算，不按出口产品免抵退政策口径计算。

⑹ 如果有关数据不能按照要求填写，请说明原因，并说明填写数据的详细情况。

⑺ 企业根据本企业产品的销售方式选择需要填报的表格，有几种销售方式选择几种表格。

⑻ 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执行后，企业有集成电路产品开始，每年度都要填报一张相应表格，即2000年7－12月、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1－4月每个时期一张相应表格，并对2004到2010年的数据做出预测，每年也填报一张相应表格。

⑼ 提供企业计提折旧方式的说明。

⑽ 企业所在地提供的其他优惠政策（如土地使用、税费减免、贴息、水电补贴等，并列明历年享受优惠的数额）。

⑾ 企业同时还需提供同期的三张财务报表主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缴款书》、《增值税退款申请书》副本。

特别提示：

⑴ 企业要高度重视，组织人员认真测算填报有关表格，表格填报质量与今后及时享受产业优惠政策息息相关。企业要确保填报数据真实、准确。

⑵ 企业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向外界透露关于本项工作的任何情况和信息，信息产业部有关部门将对本次调查数据严格保密，确保企业的经营数据不外泄。

填报时间要求：2004年5月10日前

联系人：张春生  陈凌虎    

电话：010-68208007    68208342         

传真：010-68208017    68277286

通信地址：北京市万寿路27号院经济运行司

